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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沧区企业改制上市奖励申报指南

根据《海沧区关于鼓励企业改制上市提高上市企业质量的实

施意见》（厦海政规〔2022〕1 号），海沧区企业上市扶持奖励

申报指南如下：

一、奖励对象

申请《实施意见》中各上市阶段奖励的企业，必须为福建省、

厦门市重点上市后备企业或已在境内外上市、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（新三板）挂牌企业。

境内上市挂牌企业其上市挂牌主体须在海沧区辖区内依法

进行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。

境外上市企业其上市主体须是注册地在海沧区、直接赴境外

上市的企业或通过将海沧区企业注入境外拟上市公司等间接方

式实现境外上市，境外上市公司的收入且税收缴纳主要来源于我

区注册企业。

二、扶持奖励申请材料

（一）基础材料

企业申请上市扶持奖励时，应提供以下基础材料：

1.《厦门市海沧区企业上市扶持奖励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；

2.承诺书（附件 2）；

3.企业工商营业执照。

（二）其他材料

1.企业申请《实施意见》第九条上市工作经费奖励第（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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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的，还应提交 2022 年 1 月 1 日后与中介机构签订的上市服务

协议、服务费用支付凭证与发票复印件。

2.企业申请《实施意见》第九条上市工作经费奖励第（二）

项的，还应提交完成股改后在海沧注册的企业工商营业执照以及

工商出具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。

3 企业申请《实施意见》第九条上市工作经费奖励第（三）

项的，还应提交厦门市证监局出具的企业辅导备案证明。

4.企业申请《实施意见》第九条上市工作经费奖励第（四）

项的，还应提交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受理

通知的复印件。

5.企业申请《实施意见》第十条境外上市奖励的，还应提供

由境外证券交易所出具的能够证明企业或企业存在控制关系的

境外公司已上市的有关文件复印件，并提供中文翻译件。

6.企业申请《实施意见》第十一条募集资金返投奖励的，还

应提供：

（1）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需要提供证券交易所出具的股

票上市通知书复印件，再融资需提供证监会出具的核准企业公开

或非公开发行股票、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；

（2）境外上市或再融资需提供境外证券交易所出具的能够

证明企业或企业存在控制关系的境外公司已上市或再融资的有

关文件复印件，并提供中文翻译件；

（3）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份公司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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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资金的验资报告；

（4）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份公司募

集资金在海沧投资实体经济项目的鉴证报告，以及在海沧募投项

目核准备案文件；

（5）其他在海沧投资实体经济项目的证明材料，其中增加

在海沧注册企业注册资本金的需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

报告及变更后工商营业执照；购置资产的需提供购置合同及付款

证明材料等。

《实施意见》中在海沧区投资实体经济项目，即将货币资金

直接投入到海沧区的投资项目形成实物资产或者购买现有企业

的投资，包括：

（1）增加实体企业（不含房地产企业和股权投资类企业）

的实缴注册资本金；

（2）对厂房、机器、设备、交通运输工具、通讯、土地等

各种有形资产的投资;

（3）对专利、商标、非专利技术、咨询服务等无形资产的

投资；

（4）购买或投资海沧区企业股权。

7.企业申请《实施意见》第十一条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股改

挂牌奖励的，还应提交：

（1）完成股改后在海沧注册的营业执照；

（2）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出具的企业股改挂牌的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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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股权交易奖励的，还应提交：

（1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申请挂牌交易法律意见书（需明确

非关联交易）；

（2）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能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体现挂牌交易的审计报告（需明确非关联交易）；

（3）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出具的企业初始登记股东名册及

交易后的股东名册；

（4）经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盖章确认的企业交易明细；

（5）企业交易的银行流水证明；

（6）非关联交易承诺函（附件 3）。

申请投资奖励的，还应提交：

（1）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份公司募

集资金在海沧投资的鉴证报告；

（2）其他在海沧直接投资的证明材料，其中增加在海沧注

册企业注册资本金的需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及变

更后工商营业执照；购置资产的需提供购置合同及付款证明材料

等。

三、审核拨付流程

企业将书面申请材料加盖公章后，报区财政局（金融办）审

核，区财政局（金融办）审核通过后报区政府相关分管领导审定，

审定无误后由区财政局（金融办）将资金拨付企业。

本申报指南由区财政局（金融办）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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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，有效期与厦海政规〔2022〕1 号文件规定一致。

附件：

1.厦门市海沧区企业上市扶持奖励申请表

2.承诺书

3.非关联交易承诺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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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厦门市海沧区企业上市扶持奖励申请表

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： 年 月 日

企业名称
注册

资本

通讯地址

及邮编

电子

邮箱

法人代表 电话号码 传真

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机

辅导备案

时间

中国证监会

/证券交易

所受理时间

首发时间
再融资

时间

上市地点
□上交所主板 □上交所科创板 □深交所主板 □深交所创业板

□北交所 □境外主板（上市地点： ）

融资金额
在海沧区

投资金额/融资金额（%）

扶持资金

项目

上市工作

经费奖励

□支付中介费用：50 万元 □境外主板上市：240 万元

□入选重点后备企业并完成股

改：20 万元
□募集资金返投奖励： 万元

□辅导备案：150 万元 区域性股权市场：

□股改挂牌奖励：10 万元

□股权交易奖励：20 万元

□募集资金返投奖励： 万元
□证监会/交易所受理：200 万元

区金融办

意见

年 月 日

区财政局

意见

年 月 日

区政府分管领导意见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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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承诺书
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：

我司于 年 月 日在厦门市海沧区完成工商注册登

记，注册登记地址为： 。我司现

就申请《海沧区关于鼓励企业改制上市提高上市企业质量的实施

意见》（厦海政规〔2022〕1 号）的扶持奖励作如下承诺：

1.此次提交的申报材料和填报信息真实有效；

2.对同一奖励事项不重复申报、不重复享受；

3.自政策兑现之日起，注册地和税收归属十年内不迁出海沧

区。

如有违反上述承诺，则主动退回已收到的扶持奖励资金，并

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特此承诺！

企业名称（盖公章）

法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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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非关联交易承诺函
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：

我司 于 年 月 日在厦门区域性

股权交易市场挂牌，原股东 （身份证号码 ）

于 年 月 日将 万股股份转让给 （身份证号

码 ）。转让方、受让方和本公司一致承诺：本次

交易为真实交易，且为非关联交易，若涉及关联交易或虚假交易，

则主动退回已收到的扶持奖励资金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特此承诺！

转让方签字： 受让方签字：

企业名称（盖公章）

法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
